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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特訂定本辦法補助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之購買。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本校編列之專案經費。 

第三條  本校各院、系、所、處、館、中心等教學及研究單位或本校專任教師均可提出

申請補助；然各申請單位或申請人於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且

以整合型計畫為優先考量，個人計畫申請人於本校任職前十年期間內始得補助，

補助總次數以三次為原則。 

第四條  補助項目以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為限，所擬申請補助之項目，應先向校外單

位(如教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農委會、衛福部、經濟部等)申請補助。 

第五條  本經費以補助向校外單位申請全額補助，而只獲部分補助經費之差額為優先考

量原則。本經費至多與校外單位補助金額相等並以五十萬元為補助上限。 

每年度補助經費由研發處學術經費補助審查會議依當年度相關經費額度及本

校可提供之資源於上限範圍內調整之。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受理申請時間為每年三月一日、六月一日、九月一日及十二月一日

前。 

十二月份核定之補助，執行期限為次年一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但有特



殊情事得專案簽准。 

三、六、九月份核定之補助，執行期限為當年度三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但有特殊情事得專案簽准。 

第七條  各申請單位或申請人於提出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補助之申請時，應明

列擬申請補助之項目、金額，及其他單位（如校外單位、申請單位本身或其上

級單位）補助該申請案之金額，若未能提出其他單位補助金額之證明，則不予

受理。 

第八條  申請案向研究發展處提出，案件之審查由學術經費補助審查會議辦理。審查會

議之成員由研發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研發處學術發展組長列席。審

查會議由研發長召集，須經二分之一以上成員出席始得召開。審查會議成員不

克親自出席時，可委託代理人行使權利義務，代理人應以本校副教授以上之專

任教師為限。 

第九條  經費之報銷，按學校之會計程序辦理；其一切作業不得牴觸會計預算，審計等

相關法規。 

第十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